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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逻辑学既被看作描述性学科也被看作规范性学科.但是,由于哈尔曼的

挑战,逻辑规律根本不同于人们在实际思维活动中所遵守的规范.桥梁原则试图建立

起逻辑学的规律性与规范性之间的联结.然而,受到逻辑学自身要求的限制,任何桥梁

原则都不能完美地回避哈尔曼的反驳.这表明,逻辑学的规范性所容纳的适度灵活性

与其规律性本身所具有的呆板性和僵滞性是对立冲突的.从认知角度出发,根据谦虚

谨慎与温和怀疑的精神,有必要弱化逻辑学自身的要求,把经典的二值逻辑转变为非经

典的多值逻辑或真值度逻辑,在认知的谦和性与宽容性的基础上建立逻辑学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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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弗雷格的两种逻辑观

在现代逻辑学创始人弗雷格那里,逻辑学既被看作描述性和规律性的学科,
又被看作规定性和规范性的学科.一方面,在“思想”一文中,他认为,“像‘真’这
样的语词指引逻辑学的道路,正如‘美’指引美学的道路,‘善’指引伦理学的道

路.所有科学都以真为其目标;但逻辑学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与真有关发现

真理是所有科学的任务;但逻辑学的任务是辨识真的规律”〔１〕,也就是说,逻辑学

揭示真本身的规律.另一方面,在«算术基本规律»一书中,他认为,“逻辑规律应

该是思想获得真理的指导原则在一种意义上,规律断定是什么;在另一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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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规律规定应该是什么.只有在后一种意义上逻辑规律才被称为思想规律:
就其规定人们应该如何思考的方式而言”〔２〕,也就是说,逻辑学是指导人们思维

的规范.在弗雷格看来,上述两种逻辑观是相容的,逻辑学的描述性和规律性并

不排斥其规定性和规范性.“从真的规律得出关于断定、思考、判断、推理的规

定”〔３〕,也就是说,逻辑学的规定性建立在描述性的基础上,或者说,逻辑学的规

范性派生于规律性.我们把上述观点称为派生性论题.
事实不同于价值,“是什么”不同于“应该是什么”,这一区分阻断了规律性与

规范性之间关联.逻辑规律涉及如何思考的事实问题,而逻辑规范涉及应该如

何思考的价值问题.即使承认逻辑规律是保真的规律,这也并不意味着逻辑规

律本身是思想的规范.相应地,规律与模态概念(必然和可能)有关,逻辑规律是

一种必然规律,规范与道义概念(应该和允许)有关,逻辑规范是一种应该遵守的

规范.但是,模态概念与道义概念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前者是客观的意向内容本

身,后者是主观的赋予意向的行为.更为严重的是,在弗雷格那里,逻辑学的规

范性是构成性的而非范导性的.范导性规范独立于人们的行为,例如,即使人们

不遵守交通规则,他们的驾驶行为仍然是驾驶行为;而构成性规范定义了人们的

行为,例如,如果人们不遵守下棋的规则,那么他们的行为不能被看作下棋的行

为.把逻辑规范看作构成性规范,这意味着,逻辑规律定义了思想活动本身,不
遵守逻辑规律就不构成思想活动.也就是说,思想活动不能还原为纯粹的心理

学过程或神经学过程,必须把概念活动与其他类型的心灵活动严格区分开来.
如果逻辑规范是构成性规范,那么如何为逻辑错误的产生保留足够大的解释空

间? 违反逻辑规律的思想活动就不再是思想活动了吗? 陈波也提出类似问题:
“关于‘人类应该如何思维’的规范是否需要从‘人类实际上如何思维’中去提取?
逻辑学家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们从哪里获得一种凌驾于众人之上的特殊

的认识论地位? 换句话说,逻辑学家是理性的立法者吗? 如果是,他们从哪里获

得这种立法权? 他们能否随心所欲地为理性立法,然后像颁布律令一样颁布给

大众,要求甚至强迫大众去遵守? 在这样做的时候,逻辑学家有没有可能犯错?
除了形式方面的限制条件之外,逻辑学家是否还必须遵循某些实质性的限制条

件?”〔４〕

二、哈尔曼的挑战

在哈尔曼看来,逻辑学不是推想理论(theoryofreasoning),推想理论也不

是逻辑学.混淆二者的根源在于混淆了蕴涵(implication)与推理(inference).
实际上,逻辑学与蕴涵有关,研究命题之间的抽象关系;而推想理论与推理有关,
研究信念变化的心理学过程.具体来说,推想理论是规范性的,它说明主体如何

形成、修正以及保持信念,这种指引性原则规定了心灵在特定情况下如何进行判

断和推理以及采取或放弃哪些信念,在这个意义上,推想理论是动态的心理学过

程.然而,逻辑学所研究的蕴涵和论证是命题之间的静态关系,逻辑学的原则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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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信念修正的原则,并不与心灵的状态或活动有关,在这个意义上,逻辑学是

非规范性的.在历史上,“逻辑学”这个术语是在蕴涵和推理两种意义上混淆使

用的,因此,“逻辑学”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兼具描述性(规律性)和规定性(规范

性).但在哈尔曼看来,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他建议把蕴涵意义上的“逻辑学”
仍然称为逻辑学,但把推理意义上的“逻辑学”或推想理论称为方法论.〔５〕

具体来说,针对逻辑蕴涵原则(logicalimplicationprinciple),哈尔曼提出了

四种反驳.〔６〕逻辑蕴涵原则是说,如果一个命题是主体信念的逻辑后承,那么主

体应该相信这个命题.这个原则试图建立起逻辑学的规律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关

联,也就是说,把必然的逻辑规律转变为应该遵守的逻辑规范.
首先,哈尔曼提出信念修正反驳.假设主体相信p和q,r是p和q的逻辑

后承.根据逻辑蕴涵原则,主体应该相信r.然而,事实上,主体并不一定相信

r,因为他持有的证据或许与r冲突,也就是说,他相信r不成立.所以主体并不

一定刻板盲目地甚或俯首帖耳地遵守逻辑蕴涵原则,他可以采取的策略是,或者

放弃p的信念,或者放弃q的信念.因此,逻辑规律并不一定是人们在信念形成

和保持的过程中所应该遵守的规范.
其次,哈尔曼也提出避免杂乱反驳.逻辑蕴涵原则迫使人们形成许多毫无

用处的信念.也就是说,从单个信念可以形成无穷多个信念,但是这些信念对于

主体来说毫无意义.例如,根据逻辑蕴涵原则,如果主体相信“雪是白的”,那么

他也应该相信如下一系列命题,“雪是白的或者草是黑的”“雪是白的或者天是绿

的”“雪是白的或者海是紫的”等等.实际上,由于在认知资源、计算能力以及存

储能力方面的限制,让主体持有这些信念是一件琐碎无聊的事情.
再次,哈尔曼还提出过度要求反驳.主体的认知与行动能力是有限的,但是

逻辑蕴涵原则对主体施加了过分的要求.例如,一方面,主体相信皮亚诺算术公

理,另一方面,一个反直观的命题是皮亚诺算术公理的逻辑后承,并且这个命题

对于主体来说是有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应该”蕴涵“能够”,逻辑蕴涵原

则要求主体能够相信这个命题,但这个命题的证明过程非常复杂,他实际上不能

完成这个证明,让他能够相信这个命题显然是过分要求.
笼统地说,以上三个反驳都来源于逻辑全能问题.
最后,序言悖论也对逻辑蕴涵原则造成挑战.序言悖论来自两个方面之间

的矛盾:一方面,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相信他在著作中所写的每个语句都是真

的,因为如果它们不是真的,那么他不会把它们写进著作中;另一方面,他也会在

著作的序言中写道“书中错误在所难免”,这意味着,他相信著作中至少有一个语

句是假的.根据逻辑蕴涵原则,如果主体相信一系列命题,那么他应该相信这些

命题的合取,但序言悖论揭示出,主体不应该相信这些命题的合取.

三、桥梁原则

为了应对哈尔曼的挑战,许多学者提出所谓的桥梁原则(bridgeprinciple),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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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弥合逻辑学的描述性与规范性之间的断裂.桥梁原则的实质是说,逻辑学

的描述性陈述伴随着相应的规范性陈述,也就是说,如果q是p的逻辑后承,那
么主体持有关于p和q的认知态度和道义态度.我们把“q是p的逻辑后承”称
为桥梁原则的大前件,把“主体持有关于p和q的认知态度和道义态度”称为桥

梁原则的大后件.由此可见,桥梁原则是联结逻辑后承的事实与认知态度的规

范之间的桥梁.实际上,桥梁原则并非是单一原则,而是许多原则的统称.根据

一系列概念区分,可以给出各种各样的桥梁原则.
首先,根据不同的认知态度与道义态度,可以做出如下区分.第一,认知态

度被区分为相信(believe)、悬置(suspend)和不相信(disbelieve).“相信”是对命

题的肯定态度,“不相信”是对命题的否定态度,而“悬置”是对命题不置可否.值

得注意的是,“相信(believe)”不等同于“并非不相信(notdisbelieve)”,因为前者

是对命题的单纯肯定态度,而后者既包括单纯的肯定态度也包括中立的悬置态

度.“悬置”既可以理解为漠不关心也可以理解为不确定性.从不确定性的角度

看,“悬置”既不是完全的相信也不是完全的不相信,而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信,换
言之,“悬置”是概率意义上的程度概念.第二,道义态度被区分为应该(ought)、
允许(permission)和有可挫败的理由(havingdefeasiblereason).“应该”是指主

体应该采取某个认知态度,“允许”是指主体可以采取某个认知态度.这两者都

是严格的道义概念,但“有理由”不是严格的道义概念,仅仅具有促成作用.主体

既基于一个理由采取某个认知态度,也基于另一个理由不采取这个认知态度.
如果一个理由经过反复权衡最终胜出其他理由,那么主体从“基于这个理由采取

某个认知态度”得出“应该采取这个认知态度”.从这个角度看,“有理由”也是概

率意义上的程度概念,因为人们可以根据证据支持程度给理由赋予概率,高概率

的理由胜出低概率的理由.
其次,根据主体态度和道义态度在桥梁原则中是否出现或出现的位置,可以

做出如下区分.第一,假设认知态度是“相信”,道义态度是“应该”,根据主体态

度是否出现在桥梁原则的大前件中,可以区分出:
(１)如果q是p的逻辑后承,那么只要主体相信p,他就应该相信q
(２)如果主体知道q是p的逻辑后承,那么只要他相信p,他就应该相信q
(３)如果主体相信q是p的逻辑后承,那么只要他相信p,他就应该相信q

我们把(１)称为无态度,主体不对大前件采取任何态度;把(２)称为事实性态度,
主体对大前件采取“知道”的态度,“知道”是一种事实性态度;把(３)称为非事实

性态度,主体对大前件采取“相信”的态度,“相信”是一种非事实性态度.第二,
仍然假设认知态度是“相信”,道义态度是“应该”,根据道义态度在桥梁原则大后

件中的管辖范围,可以区分出:
(４)如果q是p的逻辑后承,那么只要主体相信p,他就应该相信q
(５)如果q是p的逻辑后承,那么只要主体应该相信p,他就应该相信q
(６)如果q是p的逻辑后承,那么主体应该(只要相信p,就相信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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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４)称为窄辖域,道义态度仅仅约束大后件中的小后件;把(５)称为分辖

域,道义态度分别约束大后件中的小前件和小后件;把(６)称为宽辖域,道义态度

约束整个大后件.
上述区分可以总结为如下表格:

对这些区分进行组合,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桥梁原则.例如,对大前件采取事实

性态度,以“相信”为认知态度,以“应该”为道义态度,对道义态度采取分辖域的

方式,由此组合而成的桥梁原则是:
如果主体知道q是p的逻辑后承,那么只要他应该相信p,他就应该相信q

又如,对大前件不采取任何态度,以“并非不相信”为认知态度,以“基于某个理

由”为道义态度,对道义态度采取窄辖域的方式,由此组合而成的桥梁原则是:
如果q是p的逻辑后承,那么只要主体并非不相信p,他就基于某个理

由并非不相信q
再如,对大前件采取非事实性态度,以“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为认知态度,以“允
许”为道义态度,对道义态度采取宽辖域的方式,由此组合而成的桥梁原则是:

如果主体相信q是p的逻辑后承,那么他允许(只要在某种程度上相信

p,就在某种程度上相信q)
总体上说,上述区分可以组合出８１(３×３×３×３)种桥梁原则.

四、对桥梁原则的制约

为了辩护弗雷格的派生性论题,人们可以逐个验证上述桥梁原则是否可以

回应哈尔曼的挑战.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有些桥梁原则存在先天缺陷,不
能用来弥合逻辑学的规律性与规范性之间的断裂,也就是说,在回应哈尔曼的挑

战之前,首先需要根据逻辑学自身的要求对上述桥梁原则进行筛选和甄别.
首先,麦克法兰提出严格性(strictness)、刚硬性(obtuseness)以及优先性

(priority)要求.〔７〕第一,严格性要求是说,逻辑学的道义态度是严格的,应该就

是应该,可以就是可以,不存在道义程度的区别.但是“基于某个理由”意味着这

个理由可以被其他理由推翻,理由之间具有程度区别,这违背了逻辑学的严格

性.所以桥梁原则不能以“基于某个理由”为道义态度.第二,刚硬性要求是说,
逻辑学的认知态度是刚硬的,相信就是相信,不相信就是不相信,不存在认知程

度的区别.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以及“并非不相信”意味着既不是完全的相

信也不是完全的不相信,信念之间具有程度区别,这违背了逻辑学的刚硬性.所

以桥梁原则不能以“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和“并非不相信”为认知态度.第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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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性要求是说,虽然人们通过寻求逻辑规律从而遵守逻辑规律,但即使在不知道

或不相信某个逻辑规律时,人们仍然有义务遵守这个规律.有态度(无论事实性

态度还是非事实性态度)的桥梁原则违背了逻辑学的优先性,也就是说,主体不

能对桥梁原则的大前件采取任何态度.
其次,科勒德尼提出形式融贯性要求(requirementsofformalcoherenceasＧ

such).〔８〕在他看来,合理性要求(rationalrequirement)是一种融贯性要求,既可

以是认知态度之间(命题之间)的融贯性要求,也可以是认知态度与认知证据之

间(命题与事实之间)的融贯性要求;前者被看作形式融贯性要求,后者被看作内

容融贯性要求.虽然逻辑学的规范性是一种合理性要求,但这种合理性要求是

一种形式融贯性要求,也就是说,人们不关心特定认知态度的证据支持,而是关

心诸多认知态度之间的逻辑关系,把有实质内容的认知因素排除在逻辑学的合

理性要求之外.对于分辖域来说,同一个道义态度分别出现在小前件和小后件

中,但是道义态度的两次出现具有不同的规范来源.对于小前件中的道义态度

来说,其约束力不能来源于逻辑规范,只能来源于认知规范,也就是说,小前件不

是由于纯形式的逻辑关系而得到证成,而是由于有实质内容的证据支持而得到

证成;对于小后件中的道义态度来说,其约束力在派生的意义上来源于前件与后

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于分辖域来说,整个逻辑后承的道义约束力在于把认知

价值从小前件传递到小后件,也就是说,逻辑后承关系成为证据规范的扩展通

道.因此,分辖域的桥梁原则依赖于内容融贯性要求,这违背了逻辑学的形式融

贯性要求.
综上所述,严格性要求排除了“基于某个理由”的道义态度,刚硬性要求排除

了“并非不相信”和“在某种程度上相信”的认知态度,优先性要求排除了有态度

(无论事实性态度还是非事实性态度)的桥梁原则,形式融贯性要求排除了分辖

域的桥梁原则.经过这样的筛选和甄别,只有４(１×１×２×２)种桥梁原则被保

留下来,如下表所示:

下面检验这些桥梁原则是否能够避免逻辑全能问题.
首先,对于窄辖域来说,相应的桥梁原则是说,如果主体相信p,那么他应该

或可以相信p的逻辑后承.这显然不能避免逻辑全能问题,主体相信p并不意

味着他应该或可以相信p的所有逻辑后承.例如,以同一律为例,p是p自身的

逻辑后承,相应的桥梁原则要求:如果主体相信p,那么主体应该或可以相信p.
这显然是违背直观的,因为主体在有些情况下确实相信他不应该或不可以相信

的命题.因此,窄辖域不能解决逻辑全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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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宽辖域也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逻辑全能问题.第一,允许是一种非常

弱的道义态度,相应的桥梁原则是,如果q是p的逻辑后承,那么主体可以(只要

相信p,就相信q).这样的桥梁原则对于逻辑学的规范性而言没有实际意义,因
为它根本没有给出任何逻辑规范.第二,应该强于允许,相应的桥梁原则是,如
果q是p的逻辑后承,那么主体应该(只要相信p,就相信q).这样的桥梁原则

避免了信念修正反驳,因为主体通过放弃p信念而摆脱了q信念的道义责任.
但是,如果主体不放弃p信念,那么他不能摆脱q信念的道义责任,也就是说,这
样的桥梁原则仍然不能回避过度要求反驳和避免杂乱反驳.

五、对逻辑学自身要求的弱化

桥梁原则的意义在于联结逻辑学的规律性与规范性,但是为了完成这个任

务,它也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方面,桥梁原则必须回应哈尔曼的反驳,即
信念修正反驳、避免杂乱反驳、过度要求反驳以及序言悖论;另一方面,桥梁原则

还要满足麦克法兰和科勒德尼提出的要求,即严格性要求、刚硬性要求、优先性

要求以及形式融贯性要求.然而,上一节说明,这两个方面的困难似乎不可能同

时得到克服,也就是说,逻辑学规范性所容纳的适度灵活性与其规律性本身所具

有的呆板性和僵滞性是对立冲突的.面对这种两难困境,有些学者采取了实用

策略,也就是说,虽然任何桥梁原则都不能完美地满足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的条

件,但是相对而言,做得较好的桥梁原则可以用来联结逻辑学的规律性与规范

性.例如,斯托伊默尔认为,较好的桥梁原则是无态度的、宽辖域的、以“并非不

相信”为认知态度、以“基于某个理由”为道义态度.〔９〕

下面针对桥梁原则中的认知态度和道义态度,以解决序言悖论为目的,对逻

辑学自身的严格性和刚硬性要求进行弱化,从而说明逻辑学的规范性要求相当

于把经典的二值逻辑转变为非经典的多值逻辑或真值度逻辑.
一种消解序言悖论的策略是,把道义态度从“应该”弱化为“基于某个理由”.

对于序言悖论来说,主体基于一个理由相信他写的每个语句都是真的,同时,他
也基于另一个理由相信他写的语句中至少有一个是假的,两个不同的理由并不

一定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其中一个理由可以推翻另一个理由,或者说,一个理由

强于另一个理由.理由的程度区别实质上是命题的证据支持程度的区别,它反

映了人们在认知过程中的谦虚谨慎精神,因为随着认知过程的深化,或许出现越

来越好的理由,根本不存在最好的理由.对于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后承关系

来说,主体应该保证的是,支持结论的理由不弱于支持前提的理由,或者说,支持

结论的理由可以推翻支持前提的理由.序言悖论揭示出,逻辑方面的严格性要

求与认知方面的谦和性要求是冲突的.虽然“基于某个理由”违背了严格性要

求,但是,为了捍卫逻辑学的规范性地位,有必要通过认知的谦和性要求来克服

逻辑的严格性要求.
另一种消解序言悖论的策略是,把认知态度从“相信”弱化为“在某种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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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即把信念弱化为信念度.对于序言悖论来说,主体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他

写的每个语句都是真的,同时,他也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他写的语句中至少有一个

是假的,信念的程度区别并不一定导致矛盾,因为主体可以在较低的程度上相信

他写的每个语句都是真的,但在较高的程度上相信他写的语句中至少有一个是

假的.信念的程度区别实质上是命题的可信赖程度的区别,它反映了人们在认

知过程中的温和怀疑精神,因为绝对真理的设定不仅是大胆的,而且是危险的,
人们或许在未来的认知过程中付出沉重代价.对于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后承

关系来说,主体应该保证的是,前提的可信赖度没有超过结论的可信赖度,或者

说,结论的不确定性没有超过前提的不确定性.序言悖论也揭示出,逻辑方面的

刚硬性要求与认知方面的宽容性要求是冲突的.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违背

了刚硬性要求,但是,为了捍卫逻辑学的规范地位,有必要通过认知的宽容性来

克服逻辑的刚硬性要求.
无论是认知意义上的信念程度(命题的可信赖程度)还是道义意义上的理由

程度(命题的证据支持程度),它们都以概率的方式得到刻画,命题本身的真值关

系(保真关系)被刻画为信念程度或证据支持程度上的概率关系.这相当于把逻

辑学嵌入到概率论,或者说,逻辑学被看作概率论的特例.在这个意义上,逻辑

学的规范性问题被转变为概率论的规范性问题.为了维护逻辑学的独立地位,
我们建议,把信念程度和证据支持程度还原为命题的真值程度.例如,“主体应

该以８０％的信念程度相信一个命题”,这相当于说,“主体应该相信一个真值度

为８０％的命题”.又如,“主体基于支持度为７０％的理由相信一个命题”,这相当

于说,“主体应该相信一个真值度为７０％的命题”.假如信念的程度与理由的程

度可以合并,那么如下说法也是成立的:“主体基于支持度为７０％的理由以８０％
的信念程度相信一个命题”,这相当于说,“主体应该相信一个真值度为５６％
(７０％×８０％)的命题”.相反,假如信念的程度与理由的程度不能合并,那么或

者保留其中一个但放弃另一个,或者把两者看作是一回事,即把命题的证据支持

程度看作其可信赖程度.这些做法不是把逻辑学嵌入到概率论中,而是把经典

的二值逻辑嵌入到非经典的多值逻辑或真值度逻辑中.在这个意义上,非经典

逻辑更好地刻画了人们的认知过程,以适度灵活的方式建立起逻辑学的规范性.
把信念度或支持度还原为真值度,或者说,把信念度或支持度等价于真值

度,这种做法的实质是把客观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命题谈论转变为相对于主体而

言的命题谈论,或者说,把自在的命题转变为自为的命题.一方面,真值度是与

主体无关的,这种程度区别来源于事物自身的存在状况;另一方面,信念度或支

持度是主体对于客观事物的预期和评价,这种程度区别来源于主体的认知状态

和道义状态.如果信念度或支持度不等价于真值度,这意味着,主体的认知和行

动能力与事物自身的存在状况之间存在着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主观与客观之间

存在着天然的屏障.在这种情况下,概率论是连接主体认知或行动状态与客观

事物存在状况的桥梁,或者说,概率论是刻画主体认知或行动状态的理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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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如果信念度或支持度等价于真值度,这意味着,不预设绝对客观甚或遥不

可及的事物自身,它们的存在状况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是在主体特定认知和行

动能力的基础上所呈现出来的存在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概率论不再是连接主

观与客观之间的桥梁,主体的认知过程即是客观事物的呈现过程,或者说,主体

对于客观事物的认知过程也是客观事物对于主体的呈现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逻
辑学不仅是事物对于主体而言所呈现出来的客观规律,也是主体在认知客观事

物的过程中所遵守的规范.我们认为,逻辑学规范性问题的本义是说,逻辑研究

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形而上学探究,也是一种认知探究.如果把逻辑学单纯局

限于形而上学探究,那么只有一种逻辑是唯一正确的,它揭示了事物自身的客观

规律,这种规律像物理学规律一样,无所谓遵守与不遵守,逻辑学只涉及事实问

题,不涉及规范问题.相反,如果逻辑学也是一种认知探究,那么从经典逻辑到

非经典逻辑的转变过程可以被看作主体对于客观事物的认知深化过程,并非只

有一种正确的逻辑,各种各样的非经典逻辑百花齐放,反映了特定主体对于特定

事物在特定阶段的认知结果,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逻辑学才涉及到规范问题.因

此,把信念度或支持度等价于真值度,这种做法并不意味着陷入唯心主义的泥

潭,而是体现了逻辑学的认识论维度,由此把逻辑学的形而上学探究转变为认知

探究.
综上所述,哈尔曼的反驳与逻辑学自身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反映了逻辑学的

规范性所容纳的适度灵活性与其规律性本身所具有的呆板性和僵滞性之间的冲

突.对逻辑学自身要求的弱化不仅意味着把经典的二值逻辑转变为非经典的多

值逻辑或真值度逻辑,而且意味着把逻辑学的形而上学探究转变为认知探究,只
有经过这两种转变才能在逻辑学规律性的基础上建立起它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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